
  

黄淮学院教务处函件 

 

                               教函〔2021〕22 号 

 

关于黄淮学院关于实验室开放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为充分发挥我校实验室的资源优势，提高仪器设备使用

效率，实现资源共享，激发学生自主发展和创新意识，提高实

践动手能力，稳步推进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新机制。根据我校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要求和相关文件管理规定，本学期实验室开

放工作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一）按照分层开放的原则，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必

须开放，其他各专业实验室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根据现有条件，

综合研判是否满足开放条件（设备、人员、时间、空间），一

定要严格把关，宁缺毋滥。 

（二）全校各教学单位要按照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



把实验室开放工作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鼓励和支持广大

教室将教学和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支持将各类学科

竞赛的相关内容作为实验教学内容，避免与培养方案中已有的

实验项目内容重复。 

二、开放形式 

实验室开放依据学生的具体需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灵活确定开放形式。 

课外自选开放形式。课外自选开放内容必须是实验教学计

划以外的，是实验教学计划的延续和提高，不得将实验教学大

纲规定的实验内容列入课外自选开放范围。 

学生自主开放形式。学生自行拟定实验课题或研究课题，

利用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房间场地、师资条件等资源开展各类

发明、制作、论文、专利等实验活动。 

（三）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形式。实验室对单台套设备价值

2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要结合仪器设备的功能，设立与

仪器设备使用相关的开放项目，供学生预约选做。 

三、组织实施 

（一）开放申请。各学院根据实验室资源及设备使用情况，

按照学校要求，撰写实验室开放工作实施方案或工作细则，组



织相关教师认真研究填写《黄淮学院实验室开放申请表》，建

议每个开放实验项目学时数不超过 30。 

（二）项目评审。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学院申报的开放实验

项目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布，通过评审的各开

放项目负责人准备实验室开放工作各类教学文档备查。 

（三）学生学分及教师工作量认定。学生参与开放实验项

目，通过考核合格后，纳入学校实践教学体系统一管理，计入

第二课堂课外实践活动学分。参与实验室开放的指导教师，根

据工作方案或实施细则，开放项目所有工作完成后，报教务处

审核后计算工作量。 

四、时间安排 

（一）本学期第三周周五前各学院填报《黄淮学院实验室

开放申请表》，电子档和纸质材料一并报送教务处。 

（二）第四周教务处发布实验室开放项目供学生报名，各

学院做好开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第五周所有实验室开放项目开始实施。 

五、其他相关要求 

（一）各教学单位严格依照《黄淮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

定》、《黄淮学院实验教学管理规定》、《黄淮学院实验室工作规



程》和《黄淮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开展实验室开放工作。 

（二）各学院实验中心组织相关教师需对学生进行必要的

安全教育，并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学生在实验项

目完成后，应向指导教师提交实验报告、论文或实物等实验成

果。 

（三）指导教师负责对实验室开放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并

按要求提交开放过程记录及评价数据。在实验过程中，指导教

师应注意加强对学生实验素质和技能、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法

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培养，检查学生的实验操作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进行实验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联系人： 闫小立        

联系电话：0396-2853090        

电子邮箱：20070781@huanghuai.edu.cn 

附件：黄淮学院实验室开放申请表 

教务处     

     2021 年 3 月 16 日 

 

https://www.chz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72/19/a732edba46828efbf120169a099f/870b4cb7-e0a6-4f24-a0d7-5584194d176d.doc

